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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长肖刚、总裁赵岚、计划财务部负责人陈敏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基本信息 

法定名称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 亿元 

注册地 浙江省义乌市商城大道 188 号稠银大厦 A 幢 3 层 301 室 

成立时间 2016 年 9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服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

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

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

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的其它业务。 

法定代表人 肖刚 
 

三、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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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审计报告见附件。 

四、风险管理信息 

（一）信用风险 

公司始终致力于建设完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董事会对

信用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批

准的信用风险偏好、信用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报告

期内公司坚持稳健经营原则，积极优化租赁资产结构，提高

租赁资产使用效率，把控租赁资产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加

强统一授信管理，完善授信决策和审批机制，建立健全客户

信用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控制；加强租后管理和信用风

险管控，全面提高信用风险的防控能力和管理力度，确保损

失准备对不良资产的覆盖，维持租赁资产质量的总体稳定。

报告期末，公司不良率为 0.10%，资产质量始终保持在优良

水平，在金租同业中处于前列。 

（二）流动性风险 

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公司坚持审慎

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原则和稳健的管理策略，通过建立适时、

合理、有效地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实现对流动性风险的识

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报告期内，公司依据监管指标、流

动性风险偏好、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等因素制定流动性风险

指标限额，加强流动性风险指标限额管理；及时监测和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强化主动负债管理；加强资金头寸管理，确

保日间流动性头寸和融资安排，及时满足正常和压力情境下

的日间支付需求；优化流动性应急管理，完善流动性风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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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机制，开展流动性风险应急演练，加强职能部门间沟通和

协同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性各项指标符合监管标准。 

（三）市场风险 

2024 年，公司提升市场利率监测的频次，同时采用竞价

模式开展融资业务，做到资产端和负债端利率的有效把控和

适时调整，市场风险管理稳健，处在可控范围内。公司目前

未开展外币业务和交易账户业务，现阶段市场风险主要体现

为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具体表现为生息资产和有息负债的期

限结构、定价基准之间的矛盾。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利

率多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础定价，负债端以同

业借款为主，线上拆借等融资方式辅助，综合参考每日的银

行间市场、Shibor 等市场利率，结合当期询价结果与流动性

指标需要，确定融资利率和期限，以实现利率风险可控。公

司通过及时调整资产端业务定价和负债端融资成本，把控生

息资产和付息负债的期限组合，实现流动性安全与利率风险

平衡，同时通过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方式防范市场风

险发生。 

（四）操作风险 

公司主动加强操作风险管理，通过完善操作风险管理架

构、建立标准作业体系、强化系统刚性约束等措施，全面巩

固前台准入、中台风控、后台审计监督相配套的三道防线以

防范操作风险。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和管理体

系，强化岗位监督和约束，防范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公司

制定印发了《重要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管理办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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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举报管理办法》等制度；审计部门提高检查强度，对员

工行为规范等开展全面排查。报告期内未发生操作风险事件。 

（五）声誉风险 

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的声誉风险管理理念，从源头加强防

控、将关口精准前移，依托母行稠州银行专业数字化监控平

台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实现监测手段数字化、智能化。同时，

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主动报送讯息、新闻等资讯，及时反

映公司经营成效实绩，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报告期内，公

司无重大声誉风险事件发生。 

（六）风险控制情况 

2024 年，董事会积极推动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内部

控制体系、合规管理体系等。公司内部控制委员会按要求开

展内部控制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和监督，从制度、

流程、系统等层面重视和强化对操作风险、道德风险、法律

风险等有效把控，切实保障公司稳健合规发展。加强内部审

计监督，规范内部审计工作开展，保证审计项目质量，重新

修订《内部审计章程》，完善审计权限、审计质量控制、审

计报告制度、审计活动外包等规定。报告期内无重大风险事

件发生。 

五、公司治理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持股变化

情况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由三名法人股东以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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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设立：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6.5 亿元人

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5%，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 2.6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6%，浙

江东宇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0.9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

的 9%。2024 年度，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股东会职责及年度内召开股东会情况 

1.股东会职责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审议和批准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

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股东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对公

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对公司发行债券及上市作

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资本充足率低于法定标准时，决定

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措施；依照法律规定对收购本公司股权作

出决议；对聘用和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

会计事务所作出决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规定

的应由股东会决议的其他事项。 

2.股东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间，公司股东会共召开 6 次，其中临时会议 5 次。

2024 年度股东会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本次股东会议出

席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 3 名，代表股份数为 1000000000 股，

占总股份 100%。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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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经营情况及 2024 年工作重点报告、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 年财务预算方案、资本充足状况及 2024 年资本规划报

告、利润分配方案、关联交易专项报告、大股东及主要股东

评估情况报告、年度报告的议案、2024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报

告等 10项议案。5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两会一层”

履职评价报告、董事长年度考核结果、发行 2024 年金融债

券、公司发展战略规划（2024-2026）、2024 年上半年经营情

况及下半年工作重点的报告、关于 2023 年度监管意见整改

措施及计划的报告、利润分配方案等 15 项议案。 

（四）董事会职责、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1.董事会职责 

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决

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并

监督战略实施；依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审议

批准公司对外投资方案、资产购置、资产处置和核销、资产

抵押、重大管理交易、数据治理及担保事项；制订公司的年

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以及

上市的方案，制定公司资本规划，承担资本或偿付能力管理

最终责任；制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权，合并、分

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

设置；按照监管规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奖惩事项，审议总裁工作报告，监督高级管

理层履行职责，追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负的责任；审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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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政策，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定期评估并完善

本公司的公司治理；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负责解释公

司章程；制订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修改方案；审议

批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决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人员组成及职责，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的负责人；提请股东会聘用或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

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或更换公司常年法律顾

问；批准重大关联交易, 对重大关联交易作出决议；追究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应负的责任；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并对会计

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最终责

任；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建立公司

与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识别、审查和管理机

制，承担股东事务的管理责任。 

2.董事会人员构成 

报告期末，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股东提

名非执行董事 5 名，上届董事会提名执行董事 1 名，上届监

事会提名独立董事 3 名。具体人员构成如下： 

（1）肖刚先生，非执行董事。1977 年 9 月出生，中共

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杭

州中心支行资本项目管理处副科长，国际收支处科长、副处

长；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贸易金融部、公司

银行部总经理，义乌管理部副总经理，杭州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总行党委委员，台州分行党委书记。现任浙江稠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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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2）徐锋先生，非执行董事。1981 年 7 月出生，中共

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 年 7 月进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曾任业务副主管、投资发展

部副经理、战略与发展改革部总经理，从事经济工作 16 年。

现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分公司

总经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稠

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3）傅源媛女士，非执行董事。1990 年 10 月出生，高

中学历。2009 年进入浙江东宇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从事经济

工作 14 年。2014 年 5 月调入集团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负责集团公司项目合同物流开发与设计，协助董事长起草东

宇公司五年战略规划，组建公司改革领导小组。2015 年 10

月开始兼任中骅国际物流资源管理中心总监职务。自 2021 年

7 月起，兼任上海驮龙物流采购工程部总监职务。现任浙江

东宇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驮龙物流有限公司采购工

程部总监、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4）赵岚女士，执行董事。1973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

从事金融工作 20 余年。曾任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分行信贷管

理部、信贷审批中心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信贷执

行官；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信用风险执行官；浙江稠州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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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行行长助理；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5）张苏红女士，非执行董事。1975 年 9 月出生，中

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从事金融工

作 28 年。曾任浙江稠州城信社篁园储蓄所出纳员，浙江稠州

商业银行会计清算科综合柜员、桂林支行主办会计、总行计

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总行会计结算部总经理。现任浙江稠州

商业银行稽查部总经理、广州花都稠州村镇银行监事长、浙

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6）高鉴女士，非执行董事。1979 年 5 月出生，硕士

研究生学历。曾任蒙特利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

部担运营风险分析师，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合规

管理岗、理债业务岗，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战略与发展改革部副总经理。现任义

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本外币兑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浙江稠州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董事。 

（7）欧明刚先生，独立董事。1967 年 12 月出生，中共

党员，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中国工商

银行湖南金融干部管理学院讲师、金融教研室副主任、外交

学院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现任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

院院长、教授、《银行家》杂志副主编、印度金融学院《Finance 

India(印度金融)》编委、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

系学会理事、长高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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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预算与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 

（8）郑金都先生，独立董事。1964 年 7 月出生，中共

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一级律师。曾任杭州大学法学系讲

师、杭州国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等职务、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

人、杭州市三门商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浙江

省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浙江省政府

立法专家成员、中国贸仲和上海贸仲仲裁员、杭州仲裁委仲

裁员、浙大光华法学院实务导师、杭州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浙江稠州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主任委员。 

（9）赵浩兴先生，独立董事。1970 年 10 月出生，中共

党员，管理学博士，商务部智库专家。曾任浙江师范大学地

理系团总支书记、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国际商学院副教授、教

授、副院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中非经贸研究院院长、教授、

浙江商大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中非桥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股东、法人、杭州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杭

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商会法人、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3.董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7次（其中定期会议 4次、

临时会议 2 次、专题会议 1 次），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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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财务预算与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关联交易、高级

管理层绩效考核办法、授权管理办法修订、内部审计章程修

订、监管意见整改措施及计划等 51 项议案。董事会下设的 4

个专委会共召开会议 17 次，审议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 49

项，其中战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5 次、议案 15 项，关

联交易控制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3 次、议案 9 项，预算与审计

委员会 6 次、议案 16 项，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 次、议

案 9 项。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从保护股东利益出发，勤勉尽职，认真参加会议并

审议各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郑金都、欧明刚、赵浩兴出席

董事会会议 7 次，审议议案 51 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工作

重点、财务预算与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关联交易、高

级管理层绩效考核办法、授权管理办法修订、内部审计章程

修订、监管意见整改措施及计划等议案进行了决策，未对本

年度的董事会议案及相关事项提出异议，对高级管理层绩效

考核、关联交易、利润分配方案等作出独立判断，并发表相

关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职责、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1.监事会职责 

监督董事会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和制定符合

公司情况的发展战略；对公司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稳健性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对公司经营决策、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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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检查公司财务；

对董事的选聘程序进行监督；对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实施情况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监督；对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

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提议召开

临时股东会，在董事会不履行本章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

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向股东会提出议案；

监事会组织对董事、监事的履职评价。 

2.监事会人员构成 

报告期末，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上届监

事会提名外部监事 1 名，股东大会提名股东监事 1 名，工会

职工大会提名职工监事 1 名。具体人员构成如下： 

（1）汪晖先生，外部监事。1968 年 9 月出生，博士。

从事城市经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地区竞争、经济增长、

城市化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

济学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Urban Studies》和

等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 5 部。

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项目，以及多项包括省社科

等在内的省部级课题。现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事长。 

（2）陈佩佩女士，股东监事。1993 年 3 月出生，本科



— 13 — 

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从事审计行业 9 年。2015

年参加工作，曾任浙江志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现任浙江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审计专员、快捷

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监事、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事。 

（3）章涛先生，职工监事。1986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 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玉溪市分行客户经理，中国银监会红河监管分局科员、

副主任科员，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贷后管理岗，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文秘岗、二级部副

经理、二级部经理。现任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内审监

察部总助（主持工作）、职工监事。 

3.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间，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7 次会议（其中定期会议

4 次、临时会议 2 次、专题会议 1 次），审议并通过董监事

会工作报告、财务预算及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各专委

会工作报告、经营目标考核完成情况、“两会一层”履职评价

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审计工作、反洗钱工作、管

理交易、人事任免等 54 项议案。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报告期间，公司 1 名外部监事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列席公司股东会、董

事会，以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对董事会、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监督，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治

理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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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及人员简历 

报告期末，公司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及人员简历如下：  

总裁：赵岚女士，执行董事。1973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

从事金融工作 20 余年。曾任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分行信贷管

理部、信贷审批中心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信贷执

行官；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信用风险执行官；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总行行长助理；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根据董事会授

权，主持开展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直

管综合管理部、计划财务部。 

副总裁：胡健军先生，1982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2004 年 7 月参加工作，从事金融工作 10 余年。曾任恒

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建设事业部与业务开拓部副

总经理；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能源板块与第三方市场板

块副总监；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业务部区域总监；横琴华

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业务二部（上海办事处）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浙江

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工会主席，分管业务管理与

创新部、各综合业务部及制造业专营部门。 

副总裁：叶冰海先生，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从事金融工作 30 余

年。曾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浙江省分行、支行工作，曾任

建行浙江省分行机关团委副书记，杭州淳安支行、高新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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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助理，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机构业务部、投资银行部副

总经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授信审批部、

风险管理部、公司银行部总经理，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宁波

分行行长。现任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分管金

融市场部及各小微业务部。 

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陆宏炯先生，1978 年 8 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2004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索尼（中国）

有限公司销售主管；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办事处

处长；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包装系统事业部区域负责

人；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义乌业务部总经理。现任浙

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分管风险

管理部、法律合规部、授信审批部；协助董事会做好公司治

理工作。 

（九）公司薪酬制度及薪酬情况 

1.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本公司薪酬管理组织架构

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四个层面。在决

策程序方面，本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标准及薪酬制度由股

东会决定；董事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负责公司

薪酬管理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制订，并对高级管理人员按年度

进行绩效考核，决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监事会负责监

督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考核，按年度进行

履职评价，并将董事及监事的履职评价结果向股东会报告；

高级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薪酬管理方面的决议，并接

受董事会管理和监事会监督。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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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制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

行考核；负责制定、审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

方案，对董事会负责。根据监管规定和董事会要求，制定印

发了《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浙江稠

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津贴管理办法》等办

法。2024 年，公司根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规定

对《公司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新修订稿

符合监管计提标准，提高薪酬延期支付计提比例，明确追索

扣回相关规定，对薪酬体系、薪酬结构、薪酬支付、延期支

付与追索扣回、董监事薪酬及津贴等薪酬管理作出规定，确

保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工薪酬水平具有公平性和

竞争力。公司每年度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对高级管理层、

前中后台员工绩效考核办法持续动态修订，建立科学完善绩

效考核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 

2.薪酬总量和结构。本公司每年根据风险合规状况、经

营业绩等情况制定年度薪酬预算方案，年度预算总额实行严

格管控，因部门或人员编制新增的，按实追加相应薪酬费用。

本公司薪酬包含基础薪酬、绩效薪酬、各项福利性收入，其

中，基础薪酬和绩效薪酬占比严格按指引要求执行，绩效薪

酬实行按月预发+年底统发方式。本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进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

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计提比例提升至 50%，对风

险有重大影响岗位上的人员计提比例为 40%，延期支付期限

三年且均等支付。绩效薪酬部分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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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遵循“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执行，涵

盖合规经营类、风险管理类、经营效益类、创新发展类和社

会责任类等指标。2024 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税前应

发薪酬总额为 1000.06 万元。 

（十）公司部门设置情况 

公司现有部门为：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内审

监察部、综合管理部、计划财务部、授信审批部、风险管理

部、法律合规部、业务管理与创新部、金融市场部、义乌业

务部、厂商租赁业务部、先进制造业务一部、先进制造业务

二部、杭州业务一部、杭州业务二部、杭州业务三部、北京

业务部、上海业务部、武汉业务部、温州小微业务部、宁波

小微业务部、杭州小微业务部、台州小微业务部、苏州小微

业务部。 

（十一）公司治理自评估情况 

公司依据《公司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银行

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金融租赁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

行）》等办法规定，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办公室

转发关于修订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的通知》

（浙银保监办便函〔2023〕15 号）要求，对 2024 年度公司

治理情况开展自评估，公司治理整体水平较好，近两年工作

质效提升明显。公司建立了“三会一层”相互制衡、各负其

责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了以党委为核心领导、董事会战略

决策、监事会依法监督、高管层授权经营的现代治理体系，

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遵循职业规范和价值准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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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证相互之间独立运行、有效制衡，形成相对科学高效的

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六、关联交易信息 
2024年公司新增重大关联交易0笔，一般关联交易1笔。

其中以资金为基础的关联交易1笔，为与关联企业浙江华统

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关联交易。浙江华统肉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华统集团有

限公司是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且华统实

控人之一朱俭勇为稠州银行股东监事，因此认定为公司关联

方。交易金额3000万元，期限2024-2027年，截至2024年12月，

余额2216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已按规定审批备案。公司2023

年与关联方稠州银行5笔借款，金额合计13亿元，均于2024年

结清。 

2024年未新增资产类型关联交易业务、中间服务类型关

联交易业务、其他类型关联交易业务。当前仍在有效期的以

资产为基础的关联交易1笔，为与稠州银行发生的办公用房

租赁，年租金833.18万元；当前仍在有效期的以中间服务为

基础的关联交易1笔，为与稠州银行的服务器托管服务，年托

管费80万元；当前仍在有效期的其他类型关联交易1笔，为与

稠州银行发生的CBA浙江稠州金租男篮冠名费，每年不超过

2000万元。上述重大关联交易均已在2023年按规定提交董事

会批准，2024年相关费用公司均正常支付。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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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及价格操纵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七、重大事项信息 

（一）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对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

仲裁事项，未发生重大经济案件。 

（二）报告期内，公司无收购、合并及出售重大资产事

项。 

（三）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正当公平，没有损害股

东和公司利益。 

（四）报告期内，公司聘任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公司的年报审计机构。 

（五）报告期内，董事会及董事、监事会及监事、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监管部门处罚情况发生。 

（六）报告期内，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成员变

更情况：1 月 9 日、11 月 4 日，张苏红女士、高鉴女士两位

股东董事，陈佩佩女士一位股东监事任职资格分别获得监管

部门批复同意并正式任职，任职通知当天，原股东董事黄忠

勇、朱然、原监事长忻燕同日离任。3 月 25 日，陆宏炯先生

的公司总裁助理兼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获得监管部门批复

同意并正式任职，任职通知当日，原董事会秘书叶冰海先生

职务履职结束。 

（七）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其他需要进行临时信息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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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告，请各位股东、各位董事审议，请各位监事提

出意见。 
 

 

附：审计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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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审计报告（摘要） 

上会师报字(2025)第 3177 号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24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

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

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

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

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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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

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贵公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

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

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

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

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

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

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

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

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

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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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

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

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

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

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

或情况可能导致贵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

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

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

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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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五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项目 附注五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1  698,873,566.21   1,015,990,225.93  短期借款 9  12,097,827,854.21   11,841,931,132.99  

拆出资金   300,589,550.81   -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应付票据 10  362,429,970.39   587,000,0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应收款项    预收款项 11  83,073,786.29   125,977,683.20  

预付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12  54,958,800.07   64,977,837.68  

应收利息   -     -    应交税费 13  131,055,828.99   81,649,625.38  

其他应收款 2  8,596,132.44   972,106.45  应付利息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应付款 14  5,293,343.00   5,506,396.72  

应收款项类投资    持有待售负债    

应收融资租赁款 3  19,979,619,705.78   19,041,420,588.75  长期借款 15  3,272,634,555.57   2,723,454,052.86  

长期股权投资    应付债券 16  805,207,671.23   818,760,000.00  

固定资产 4  2,191,261.79   1,545,670.94  租赁负债 17  8,031,915.42   24,027,723.65  

在建工程 5  -     -    长期应付款 18  2,056,255,271.51   1,734,760,720.02  

使用权资产 6  7,848,818.47   15,901,400.36  递延所得税负债 8  1,962,204.62   3,975,350.09  

无形资产    负债合计   18,878,731,201.30   18,012,020,522.59  

长期待摊费用 7  1,965,316.22   8,667,764.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8  151,064,762.90   138,902,635.66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9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20  162,201,791.34   121,137,987.04  

    一般风险准备 21  326,490,102.57   311,719,961.00  

    未分配利润 22  783,326,019.41   778,521,922.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2,017,913.32   2,211,379,870.36  

资产总计   21,150,749,114.62   20,223,400,392.9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150,749,114.62   20,223,400,392.95  

法定代表人：肖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岚                          财务负责人：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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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24 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项目 附注

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753,748,320.57   714,557,343.50  业务及管理费 29 141,435,813.94  156,215,857.74  

利息净收入 23  751,583,920.52   718,135,019.43  信用减值损失 30  77,587,875.49  138,277,362.60  

利息收入   1,246,454,662.54  
 

1,210,929,354.78  
资产减值损失    

利息支出   494,870,742.02   492,794,335.3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34,030,555.99  416,551,437.7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4  -1,193,718.87   -4,847,500.87  加：营业外收入 31  12,112,830.08   23,001,119.76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2  36.53   258,114.8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93,718.87   4,847,500.87  四、利润总额  546,143,349.54  439,294,442.6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5  3,156,371.26   771,375.80  减：所得税费用 33 135,505,306.58  109,474,379.6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10,638,042.96  329,820,063.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410,638,042.96  329,820,063.00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6   331,925.92  六、每股收益    

其他收益 27  201,747.66   166,523.22  基本每股收益    

其他业务收入    稀释每股收益    

二、营业支出   219,717,764.58   298,005,905.79  六、其他综合收益    

税金及附加 28  694,075.15   3,512,685.45  七、综合收益总额  410,638,042.96  329,820,063.00  

法定代表人：肖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岚                            财务负责人：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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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24 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00,000,000.00  650,000,000.00  

吸收租赁保证金所收到的现金净额 321,494,551.49  350,084,868.1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058,743.09  3,794,000.63  

收到的租赁利息，佣金和手续费及经营租赁

收入 
1,246,179,628.44  1,331,791,029.2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利息收入 13,865,384.99  10,717,621.9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315,000,000.00  22,183,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02,058,743.09  653,794,000.6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314,577.74  24,367,642.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7,628.17  3,022,624.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908,854,142.66  23,899,961,162.3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应收融资租赁款及预付租赁资产款净增加额 1,213,365,642.04  3,047,659,195.85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193,718.87  4,847,500.87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9,926,606.34  159,681,325.2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3,338,448.32  75,888,131.9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0,558,000,000.00  19,783,784,421.6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0,000,000.00     

支付的利息 448,989,444.38  473,495,564.5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8,105,440.67  72,485,306.6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383,600,000.00  33,600,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562,919,300.62  3,617,841,446.8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934,842.04  282,119,715.5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787,954.01 804,019.5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0,387,954.01  34,404,019.59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00,000,000.00  65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400,387,954.01  34,404,019.5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156,371.26   771,375.8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355,483.80  244,693,071.0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

收回的现金净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017,417,043.59  772,723,972.5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64,061,559.79  1,017,417,043.5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00,000,000.00  5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3,156,371.26  650,771,375.80     
法定代表人：肖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岚                         财务负责人：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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